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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3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14,0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许佳明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 《章

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议并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副董事长江华茂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许佳明、李红、杨海俊、曹昱、张晓丹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徐旅、周辉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何进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4,054 99.77 0 0 10,000 0.23

2、议案名称：《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4,054 99.77 0 0 10,000 0.23

3、议案名称：《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4,054 99.77 10,000 0.23 0 0

4、议案名称：《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4,054 99.77 10,000 0.23 0 0

5、议案名称：《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4,054 99．77 10,000 0.23 0 0

6、议案名称：《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3,754 99.77 10,200 0.22 100 0.01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3,854 99.77 10,200 0.23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3,854 99.77 10,200 0.23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经世律师事务所

律师：单润泽、毕诗勇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规则》的

规定，会议的召集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5-062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亚夏汽车”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6月2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6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8名，实

际收到有效表决书共8份。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获取了会议通知及会议议案。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会议以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对外出售合肥亚夏悦宾100%股权，对促进公司产业整合，优化资产结构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公

司减少亏损,盘活资产,提升资产质量,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

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5-063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亚夏汽车”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6月2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6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过审议并通过如下

议案：

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意董事会提出的股权转让议案。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5-064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合肥亚夏悦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亚夏悦宾、标的公司” ）为芜湖亚夏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7年11月23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万元。注册

号：340106000002321。主要从事江淮轿车销售、售后服务；轿车配件销售，轿车装潢、美容，机动车辆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代理（在许可证有限期内经营）、轿车信息咨询。公司拟将持有的合肥亚夏悦宾1500万股股权

分别转让给罗小光375万股（持股比例25%，转让价款803.74万元）、罗慧敏1125万股（持股比例75%，转让价

款2411.21万元）。转让总价款3214.94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合肥亚夏悦宾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2、该事项已经公司2015年6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需取得董事会的批准。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3、本次转让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它担保权等权利限制，也不存在权属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情形。

二、交易对方介绍

1、自然人：罗小光

居民身份证号：342822********2015

住址：安徽省桐城市金神镇香铺村

2、自然人：罗慧敏

居民身份证号：340881********2229

住址：安徽省桐城市金神镇香铺村

罗小光、罗慧敏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合肥亚夏悦宾总资产47,883,544.54� 元，总负债31,159,085.73元，净资产16,724,

458.81�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67,802,358.34元，净利润-1,881,516.90�元。 (以上数据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会审字[2015]2921号】)。

截至2015年5月31日， 合肥亚夏悦宾总资产60,271,413.61元， 总负债42,540,359.00元， 净资产17,731,

054.61元。2015年1-5月份营业收入28,274,296.43元， 净利润1,006,595.80元。(以上数据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审字[2015]2921号】)。

四、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芜湖亚夏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合肥亚夏悦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

字[2015]第2227号）。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合肥亚夏悦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7,468.98万元，负债总额为

4,254.04万元，净资产为3,214.94万元，增值1,441.84万元，增值率81.32%。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3,979.98 3,979.98

2 非流动资产 2,047.16 3,489.00 1,441.84 70.43

3 其中：固定资产 796.26 980.89 184.63 23.19

4 无形资产 1,225.55 2,482.76 1,257.21 102.58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35 25.35

6 资产总计 6,027.14 7,468.98 1,441.84 23.92

7 流动负债 4,254.04 4,254.04

8 非流动负债

9 负债合计 4,254.04 4,254.04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773.10 3,214.94 1,441.84 81.32

五、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罗小光、罗慧敏

1、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在协议签订当日受让方以现金转账的方式支付转让方50%的转让款，余款在

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后的6个月内支付完毕。

2、工商登记：协议签署及受让方在支付50%股权转让款后，各方将共同配合公司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所

需的工商部门登记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配合签署办理本次股权转让之工商部门登记所需的申请文件及提

供相应信息、资料。

3、纳税：在协议签署后五日内，各方应向主管税务部门确认转让方是否需就本次股权转让缴纳任何所

得税，并向主管税务部门申请取得相应免税证明（如无需缴纳所得税）或完税凭证（如需缴纳所得税）。

4、权利义务承担：各方同意，以2015年6月29日为股权、资产和管理权等交割日。自股权转让交割日起，

受让方即享有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承担作为公司股东的义务。自股权转让交割日起，受让方享有公司在

股权交割日前累计产生的全部未分配利润（如有）。转让方应配合受让方完成公司的各项交接工作。

5、协议解除或终止：除协议明确约定的终止条件外，各方同意，协议可因下述情形解除或终止：

a、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由此造成的一切费用和损失，由各方各自承担；

b、因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出售子公司股权，对促进公司产业整合，优化资产结构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公司减少亏损,

盘活资产,提升资产质量,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子公司股权转让后，可以为公司带来3214.94万元的转让价款，同时可获得1441.84万元的转让收益，

对公司本期的财务状况及现金流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转让持有的合肥亚夏悦宾100%的股权,交易标的转让价格是以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确定的,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有

利于公司转重资产为轻资产运营，不断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及资源配置,有效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

监事会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董事会提出的股权转让议案。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328� � � �证券简称：交通银行 公告编号：2015-02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大道2288号上海兴荣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707,228,22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070,907,9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636,320,2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62743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9.7200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907396%

(四)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牛锡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7人，王冬胜董事、马强董事、雷俊董事、张玉霞董事、彼得.诺兰独立董事、陈

志武独立董事、蔡耀君独立董事、李健独立董事、刘力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13人，出席6人，滕铁骑监事、顾惠忠监事、董文华监事、李进监事、高中元监事、杜亚荣

职工监事、帅师职工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杜江龙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875,552 99.999853 5,530 0.000025 26,900 0.000122

H股 29,618,620,840 99.940278 2,774,500 0.009362 14,924,905 0.050360

普通股合计： 51,689,496,392 99.965707 2,780,030 0.005377 14,951,805 0.028916

2、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875,352 99.999852 5,530 0.000025 27,100 0.000123

H股 29,618,620,840 99.940278 2,774,500 0.009362 14,924,905 0.050360

普通股合计： 51,689,496,192 99.965707 2,780,030 0.005376 14,952,005 0.028917

3、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785,452 99.999445 2,530 0.000011 120,000 0.000544

H股 29,621,587,340 99.950288 536,000 0.001808 14,196,905 0.047904

普通股合计： 51,692,372,792 99.971270 538,530 0.001042 14,316,905 0.027688

4、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878,452 99.999866 2,630 0.000012 26,900 0.000122

H股 29,622,116,840 99.952074 17,500 0.000059 14,185,905 0.047867

普通股合计： 51,692,995,292 99.972474 20,130 0.000039 14,212,805 0.027487

5、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676,827 99.998953 110,955 0.000502 120,200 0.000545

H股 29,616,150,604 99.931943 5,983,736 0.020190 14,185,905 0.047867

普通股合计： 51,686,827,431 99.960546 6,094,691 0.011786 14,306,105 0.027668

6、议案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676,927 99.998953 110,955 0.000503 120,100 0.000544

H股 29,622,116,840 99.952074 6,500 0.000022 14,196,905 0.047904

普通股合计： 51,692,793,767 99.972084 117,455 0.000227 14,317,005 0.027689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侯维栋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785,352 99.999444 2,530 0.000012 120,100 0.000544

H股 29,471,275,749 99.443101 150,845,400 0.508988 14,199,096 0.047911

普通股合计： 51,542,061,101 99.680572 150,847,930 0.291735 14,319,196 0.027693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碧娟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878,452 99.999866 2,530 0.000012 27,000 0.000122

H股 29,403,285,900 99.213687 211,650,370 0.714158 21,383,975 0.072155

普通股合计： 51,474,164,352 99.549262 211,652,900 0.409330 21,410,975 0.04140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70,878,252 99.999865 2,730 0.000013 27,000 0.000122

H股 29,622,116,840 99.952074 9,800 0.000033 14,193,605 0.047893

普通股合计： 51,692,995,092 99.972474 12,530 0.000024 14,220,605 0.02750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07,719,940 99.713704 63,183,731 0.286276 4,311 0.000020

H股 27,603,869,962 93.142029 2,018,267,678 6.810116 14,182,605 0.047855

普通股合计： 49,611,589,902 95.947108 2,081,451,409 4.025455 14,186,916 0.027437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

2

的表决情况

2

不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聘用2015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5,044,578,172 99.997571% 2,530 0.000050% 120,000 0.002379%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5,044,469,547 99.995418% 110,955 0.002199% 120,200 0.002383%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5,044,469,647 99.995420% 110,955 0.002199% 120,100 0.002381%

7

关于选举侯维栋先生为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的议案

5,044,578,072 99.997569% 2,530 0.000050% 120,100 0.002381%

8

关于选举黄碧娟女士为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5,044,671,172 99.999415% 2,530 0.000050% 27,000 0.0005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案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本公司股

东代表梁燕娴女士和涂志先生、监事代表陈青女士，以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刘东亚律师于本次股东大

会上共同负责了计票和监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东亚、葛嘉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9日

2015年 6 月 30日 星期二

B2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223� �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5-049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一、本次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6月29日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28日至6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8日下午3:00至2015年6月29日下午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江苏省丹阳市云阳工业园振新路南公司二楼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吴光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6人，其中3名股东回避表决，参加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2,016,1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053%。其中：

1、 现场会议股东投票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4,319,137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7.5789%；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7,697,0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2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购买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2,016,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21,082,4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本次议案交易对象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吴光

明和吴群共同控制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此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群和吴光明为关联股

东。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174,567,7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85%；股东吴群持有

本公司股份51,593,2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82%；股东吴光明持有本公司股份68,959,025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1.79%，本议案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23� �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5-050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公告中关于议案表决结果出

错，现补充更正如下：

原文：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购买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2,016,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6053%，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21,082,4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3.6052%；反对：0股，

弃权:0股。

现更正如下：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购买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2,016,1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不含）的中小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21,082,4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其它内容不变。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2015-032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振华石油"）

● 本次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为54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本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发布的《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4-021"），为支持大连北方油品储运有限公司（简称"北方油品"，本公司持股20%）的业务发展，北方

油品第一大股东振华石油为北方油品的50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北方油品

其它股东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反担保（连带责任担保），其中，本公司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

北方油品上述流动资金贷款于2015年6月5日到期，因经营需要，北方油品申请按照原借款方式继续办

理流动资金贷款，期限1年，由振华石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余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反担保。

为支持北方油品的业务发展，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5年第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北方油品

储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按持股比例继续为该公司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反担保（该公司

第一大股东振华石油为其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本公司提供反担保的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保证期

间为主合同有效期及自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次为振华石油提供反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星火路10号B座605号

法定代表人： 刘一江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石油产业的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原油、燃料油（不含零

售）。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振华石油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027282.68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477610.41万

元人民币（其中：贷款总额628182.90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679149.27万元人民币），净资产1549672.27

万元人民币，2014年度营业收入实现11705223.51万元人民币，净利润388110.17万元人民币。

截至2015年3月31日,�振华石油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94764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307517万元人

民币（其中：贷款总额585148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476415万元人民币），净资产1640125万元人民币，

2015年1-3月营业收入实现2328943万元人民币，净利润87875万元人民币。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本公司之联营企业股东方。

三、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主合同有效期及自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因生产经营需要， 北方油品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所属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的

流动资金贷款，振华石油为北方油品上述贷款提供担保，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振华石油提供1000万元人民

币的反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有效期及自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

公司董事认为，本次反担保事项属于正常的企业经济行为，有利于促进公司油品业务的发展。此次反

担保不会给本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反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油品虽为本公司持股20%的参股公司，但该公司从事的油品业务对本公司油品板块吞吐量及港口

物流收入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投资经营角度，该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其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本公司按照持股比例相应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各方股东利益，且此次继续为北方油品

提供反担保，不会增加本公司目前担保额度。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同本次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54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

司对子公司提供的累计担保总额为0万元人民币，上述数额分别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36%、0%，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截至2015年3月31日）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2015-022

债券代码：112164� � � �债券简称：12河钢01

债券代码：112166� � � �债券简称：12河钢02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河北钢铁、股票代码：000709）自2015年6月30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该重要事项，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通过指定媒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2河钢01、债券代码：112164；债券简称：12河钢02、债券代码：112166）

不停牌。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2015-023

债券代码：112164� � � �债券简称：12河钢01

债券代码：112166� � � �债券简称：12河钢02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河北钢铁，股票代码：000709）股票于2015年6

月26日、2015年6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公司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造成

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6月30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重大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002290� � � �股票简称：禾盛新材 公告编号：2015-067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和2015年6月3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设立子公司并作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拟出资设立深圳市禾盛互联网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禾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禾盛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禾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深

圳市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家全资下属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禾盛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证书》和《商业

登记证》，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注册证书编号：2254385

公司名称：禾盛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HESHENG�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公司住所：RM� 909B� 9/F� TWO� GRAND� TOWER,625� NATHAN� RD� KLN,HONG� KONG

注册资本：10000万港币

业务性质：CORP

注册证签发日期：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商业登记证号码:64927480-000-06-15-5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